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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关于 李 华等 二 六 同志 职 任 的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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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管理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刘名扬任商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学生工作），免去

原经济管理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万本庚任交通运输学院院长（五级职员）。

李兵任智能制造学院院长（五级职员），免去原机电工程分

院院长职务。

周启兴任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教学工作），

免去原机电工程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乔冬敏任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学生工作），

免去原机电工程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张立平任文法学院（思政部）院长（五级职员），免去原人

文法学分院院长职务。

饶龙飞任文法学院（思政部）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学生

工作），免去原人文法学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李夏任设计与艺术学院院长（五级职员）。

姚金贵任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教学工

作），免去原土木建筑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廖立平任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 分管学生工

作），免去原艺术与体育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马立臣任体育学院院长（五级职员），免去原艺术与体育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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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副院长职务。

邹文君任体育学院副院长（六级职员）。

梁海峰任基础学科部副部长（准五级职员，主持工作）。

李立玲任发展规划与评建处处长（五级职员）。

姜雅兰任发展规划与评建处副处长（六级职员），免去原评

建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陈鼎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副主任（六级职员），免去原

实验实训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以上同志聘期三年，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。

免去秦商南原实验实训中心主任职务，另作安排。

免去韩国平原土木建筑分院院长职务（退休）。

免去肖盛文原电气与信息工程分院副院长职务。

免去蒋小光原发展规划处处长职务。

南昌交通学院

2021 年 4 月 1 日

抄送：校领导

南昌交通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日印发


